
處室 組別 比賽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入選 其他方式敘獎 備註說明

教務處 設備組 布可星球挑戰賽 依活動辦法敘嘉獎1～10次 111.09修訂

教務處 設備組 城市走讀米其林三星之旅 依活動辦法敘嘉獎1～10次 配合台南市觀光局活動辦理

教務處 設備組 校內科展 嘉獎兩次 嘉獎兩次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教務處 設備組 閱讀護照

嘉獎一次：每完成閱讀護照認證

8 篇以上(每月以一次為限，每學

期以五次為限)

108.08.01修訂

教務處 設備組 活動學習單 嘉獎一次：依活動辦法集點

教務處 設備組 文字類校外刊物刊登

嘉獎一次：學生自行投稿校外報

紙、期刊、雜誌(以文字類為主

，如新詩、短文、散文、小說)

教務處 註冊組

每次定期考紙筆測驗三年級前150

名，二年級前200名，一年級前

200名。

嘉獎一次

第三次定期考於下學期期初敘

獎，三年級只採計到三上第二

次定期考。

教務處 註冊組 三年級成就測驗全年級前120名 嘉獎一次 109.12修訂

教務處 資訊組
SCRATCH暨AI程式設計競賽(市

賽、全國賽)、黑客松等資訊競賽
依校內獎勵辦法敘獎

教務處 教學組 書法、漫畫等校外刊物刊登
嘉獎一次：學生自行投稿校外報

紙、期刊、雜誌

中華民國  109 年 12月  21  日行政會報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10月  18  日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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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校內敘獎彙整表



教務處 教學組 聯合盃作文比賽 作文四級以上，核予嘉獎乙次

教務處 教學組 語言檢定

全民英檢、教育部或教育部承認

之國立大學語言檢定(原住民

語、臺灣台語、客語除外)，通

過(CEF)A2等級核予嘉獎乙次，

通過(CEF)B1等級以上，核予嘉

獎兩次。

上開語言檢定或成績單合格效

力，應以中央或本市主管教育

機關認可之發證單位所發之正

式文書為準且同一級別敘獎一

次為限。

教務處 教學組 本土語言認證

通過臺灣台語A2級以上(初級)核

予嘉獎乙次獎勵，通過B2級以上

（中高級），核予嘉獎兩次；通

過客家語初級以上敘嘉獎乙次，

通過中級認證，核予嘉獎兩次；

通過原住民族語語言能力初級認

證合格者，敘嘉獎乙次獎勵之（

小學生由學校發予獎狀乙紙鼓

勵）；中學生通過族語中級認證

合格者，核予嘉獎兩次。

上開三項能力認證證書或成績

單合格效力，應以中央或本市

主管教育機關認可之發證單位

所發之正式文書為準且同一級

別敘獎一次為限。（南市教(一)

第1051244381號105.1.19）

教務處 教學組

國語文競賽(書法、作文、字音字

形、臺灣台語演說、臺灣台語朗

讀)

嘉獎兩次 嘉獎兩次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教務處 教學組
英語文競賽(說故事、演說、歌

唱)
嘉獎兩次 嘉獎兩次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教務處 教學組 數學競試 嘉獎兩次 嘉獎兩次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教務處 教學組 美術比賽 嘉獎兩次 嘉獎兩次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教務處 教學組 每週英語對話

該學期認證滿10次核予嘉獎一次

，每週皆認證核者予核嘉獎二

次。



教務處 教學組
定期考、成就評量及模擬考寫作

測驗6級分

嘉獎一次：以電子檔投稿2篇，

並授權使用

電子檔為作文內容與教師評語

，另需檢附原寫作測驗證明

教務處 教學組 各科(領域)小老師 嘉獎一次
由導師協助各科(領域)老師簽記

學務處 活動組 各類班級海報競賽
優勝班級(參與者)製作者1〜3人嘉

獎各乙次，每班總嘉獎3次，每人上限2

次。

學務處 活動組 教室布置比賽
優勝班級實際參與人數1~6人，

嘉獎各乙次

得獎班級數不超過報名班級數

之1/3

學務處 活動組 合作盃國語演說比賽 嘉獎兩次 嘉獎兩次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得獎人數不超過報名人數之1/3

學務處 活動組 合作盃國語朗讀比賽 嘉獎兩次 嘉獎兩次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獎勵人數不超過報名人數1/3

學務處 活動組 校慶創意進場 嘉獎兩次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得獎班級數不超過報名班級數

之1/3

學務處 活動組 校慶休息區競賽 嘉獎兩次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得獎班級數不超過報名班級數

之1/3

學務處 活動組 童軍露營競賽
依營火節目、生活考評實施辦法

辦理。

得獎班級數不超過報名班級數

之1/3

學務處 活動組 社團社長 嘉獎乙次 依社團活動實施辦計畫
30人以下設置社長，31以上設

置副社長

學務處 活動組 成大里花燈彩繪競賽 嘉獎乙次 學生自由意願參加

學務處 童軍團 童軍高級及獅級考驗獎勵辦法
1.通過高級考驗營嘉獎乙次。

2.通過獅級考驗營嘉獎兩次。
104.8.19增訂

學務處 體育組 300公尺游泳接力 嘉獎兩次 嘉獎兩次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獎勵班級不超過該組總班級數

1/3，依報名表名單給予獎勵

學務處 體育組 拔河比賽 嘉獎兩次 嘉獎兩次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獎勵班級不超過該組總班級數

1/3，依報名表名單給予獎勵

學務處 體育組 籃球比賽 嘉獎兩次 嘉獎兩次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獎勵班級不超過該組總班級數

1/3，依報名表名單給予獎勵

學務處 體育組 排球比賽 嘉獎兩次 嘉獎兩次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獎勵班級不超過該組總班級數

1/3，依報名表名單給予獎勵



學務處 體育組 趣味競賽(包括跳繩、二人三腳) 嘉獎兩次 嘉獎兩次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獎勵班級不超過該組總班級數

1/3，依報名表名單給予獎勵

學務處 體育組 泳力檢定 嘉獎乙次

校內檢定分三,四,五級,每級通過

則給予嘉獎乙次,已通過之級別

不得重複檢定。

學務處 體育組 大隊接力、400公尺接力 嘉獎兩次 嘉獎兩次
獎勵班級不超過該組總班級數

1/3，依報名表名單給予獎勵

學務處 體育組 校慶田徑比賽(個人) 嘉獎兩次 嘉獎兩次

學務處 體育組 游泳個人賽 嘉獎兩次 嘉獎兩次

學務處 衛生組 學期整潔秩序比賽 嘉獎兩次 嘉獎兩次

獎勵班級不超過該年級總班級

數1/3，如同名次則增額錄取獎

勵班級，由導師核定獎勵名單

學務處 衛生組 健康促進學校校園主播

學務處 活動組 各幹部敘獎

學務處 午餐執秘 健康護照

每學期末經導師推薦且健康護

照確實認真完成者，記嘉獎乙次

(健康護照須繳回學務處作為

獎懲依據)

110.08.17增訂

輔導室 資料組 生涯輔導志工 每學年志工時數4小時
 一、二年級每班2人，三年級每

班2~4人

輔導室 資料組 每週一文迴響 佳作2篇（含）以上記嘉獎乙次。
註:每學期上限3次，不累計到下

學期。104.08.19修改

輔導室 輔導組 家庭教育比賽 嘉獎兩次 嘉獎兩次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徵文、漫畫、卡片、書籤、小

書……形式(配合教育局當年度

要求，校內比賽型式或有不同)

輔導室
輔導組

資料組
生命教育、特殊教育比賽 嘉獎兩次 嘉獎兩次 嘉獎乙次 嘉獎乙次

徵文、漫畫、卡片、書籤、小

書……形式(配合教育局當年度

要求，校內比賽型式或有不同)

第三~八名嘉獎乙次

第三~八名嘉獎乙次

第三名嘉獎乙次

依本校幹部敘獎辦法辦理敘獎

凡繳交出完整作品者，得敘嘉獎一次

第三~八名嘉獎乙次



輔導室 輔導組 性別平等教育比賽
嘉獎兩次

(特優)

嘉獎兩次

(優等)

嘉獎乙次

(甲等)

嘉獎乙次

(佳作)

徵文、漫畫、卡片、書籤、小

書……形式(配合教育局當年度

要求，校內比賽型式或有不同)

輔導室
輔導組

資料組

生涯發展教育、性別平等教育、

家庭教育、生命教育、特殊教育

及其他輔導室相關活動

優點１次，累計２個優點記嘉獎

１次

擇優錄取(以參加人數或班級人

數的1/3為限)，其形式有學習

單、專欄徵文、作品展示註:優

點可與輔導室相關活動計點合

併計算（以一學年計算）

輔導室 輔導組

1.參加小團體，全程參與者，可

記優點1次。

2.參與小團體的過程中，表現優

良者，可記優點1次。

3.同一個小團體，最多只可敘嘉

獎乙次。

優點１次，累計２個優點記嘉獎

１次

註:優點可與輔導室相關活動計

點合併計算（以一學年計算）

輔導室 輔導組

以班級為單位辦理輔導室活動，

填寫回饋，經導師推薦分享者，

記優點１次。

優點１次，累計２個優點記嘉獎

１次

註:優點可與輔導室相關活動計

點合併計算(記優點人數以班級

人數的1/3為限)（以一學年計

算）

總務處 事務組 班級冷氣節能比賽

1.冷氣卡餘額1500-1999給予全班

嘉獎1次(未重覆加值)

2.冷氣卡餘額2000以上給予全班

嘉獎2次(未重覆加值)

以班級為單位辦理冷氣節能活

動，於學年結束後，回收班級

冷氣卡統計剩餘金額給予獎勵

各處室 其他

1.每學期初由社團指導教師(教練)提出社長名單存查，學期末依

名單及表現記嘉獎乙次。(社團人數每滿30人可設社長1人，30人

以上得加設副社長1人)。

2.服務學習滿50、56、60小時以上，每滿12小時，記嘉獎乙次，

最高核予5次。

1.全校性各課後社團負責幹部(課後輔導班、技藝教育課程班、週六特色社團、各體育團隊)

。

2.服務學習於高中職超額比序須滿50小時，於五專免試入學須滿56小時，五專優免入學須滿

60小時。依據110 年7 月2 日南市教課(一)字第1100698169 號函，111 及112 學年度入學高級

中等學校之學生「服務學習」項目成績計算，調整為每小時 0.5 分計（滿分15分，計30小

時）。

3.其他依競賽辦法或各項護照內容所訂獎勵，由校長核定通過，依辦法或護照、手冊所訂獎

勵核准。


